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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修正「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國

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利外籍人士瞭解與國人結婚，辦理結婚登記至依親申請

歸化我國國籍作業程序，本部訂有「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

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」，鑑於國籍

法業於105年12月21日修正施行，爰配合修正該流程表。

二、上揭修正後「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

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」業登載本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-

法規與申辦須知-國籍申辦須知項下(網址：http://www.ri

s.gov.tw/190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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